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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评价体系、评价模型、评价方

法和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更高质量就业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527 公共就业服务 总则

GB/T 33531 就业援助服务规范

GB/T 33532 就业登记管理服务规范

GB/T 33534 失业登记管理服务规范

GB/T 33667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更高质量就业 higher quality employment

以全面就业、质量就业为中心，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

及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来实现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

条件下就业。

3.2

评价主体 evaluation subject

独立于评价对象，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能够实际参加更高质量就业评价活动，依据指标

体系、评价原则、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等对评价对象各要素实施评价的组织或人员，包括人力

资源主管部门、社区街道、高校、科研机构或其它社会组织人员。

3.3

评价对象 Evaluation object

在一定行政范围内，评价主体对区域内整体就业情况实施评价。包括区县级、街道、社区、

范围内。

4 总则

4.1 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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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就业评价应遵循下述原则：

——全面性。评价指标体系应体现所评价区域的总体就业情况；

——客观性。评价指标应客观、实事求是的反应就业情况，指标应通过一种或多种方法获

得可靠数据综合评价；

——科学性。评价指标的获取应当有可靠的来源，并与辖区就业人员实时情况相结合，能

准确体现评价的导向和要求；

—— 可操作性。评价指标和评分方法应当具体明确。指标可衡量，指标设计应易于理解，

评分方法应科学合理、便于操作；

——持续改进原则。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应持续改进以提供客观、公正、与时俱进的评

价结果。

4.2 评价声明

评价作业开展前，区级或街道牵头单位应当向责任单位、第三方机构声明评价结果的用途、

评价报告使用者、评价过程、评价人员资质要求，评价实施时间和评价有效性等信息。

4.3 评价对象的界定

评价实施在开展评价前应识别被评价指标的内容及类型，界定评价单位的评价范围和工作

内容，并委任有能力的人员进行评价。

4.4 评价信息的来源

评价人员应确保获得开展评价所需要的的有效性，信息的来源可包括责任单位或第三方机

构统计调查所得数据等。评价人员应充分评估所使用的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充分

性。

4.5 评价人员的要求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应基于 4.1 的评价原则开展工作，并遵循以下要求：

——熟悉评价对象所属的区域范围和重点就业人群；

——积极与评价小组成员沟通，解决评价过程中的问题或疑惑；

——保证评价过程的全面与客观，不得人为调整指标数据或操作评价结果；考虑实际操作

情况，确保评价过程切实可行且评价过程可回溯；

——评价信息和中间数据应严格保密。

5 评价体系

5.1 评价层级划分

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分为区级评价体系和街道评价体系，其指标构成如下：

街道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由 2 级指标构成。评价体系包含 8 项一级指标，分别是充分就

业、创业就业、平等就业、稳定就业、体面就业、和谐劳动关系、就业服务、就业服务综合评

价。这 8 项一级指标下共设 16 项二级指标。

区级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由 2 级指标构成。评价体系包含 10 项一级指标，分别是充分就

业、创业就业、平等就业、稳定就业、素质就业、体面就业、和谐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水平、

财政支持、就业基础工作。这 10 项一级指标下共设 22 项二级指标。

5.2 评价指标构成

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指标分为街道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体系和区级更高质量就业评估

指标体系。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指标的变量经逐级计算确定。评价体系各级指标由其下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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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的和确定，即一级指标的指数为其类目下各二级指标的和。其指标内容及计算方法见

附录 A和附录 B。

5.3 更高质量就业评价体系表头说明如下

a）指标名称：评价指标的名称；

b) 分值：评价指标计算的最大值；

c) 计算方法：指标数值的计算方法；

d) 计算公式：指标数值计算使用的公式；

e）目标值：表示各项目标应达到的水平和分值。

6 评价模型

6.1 更高质量就业单项指数计算模型

更高质量就业单项指数即各项二级指标的计算分值，其计算方法依据附录 A 和附录 B 的

“指标内容和计算方法”。如“调查失业率”分值，根据指标内容及计算方法：调查失业率=

调查失业人数/（调查失业人数+调查就业人数）×100%；完成目标值记 10 分。其中目标值为

小于 4.7，即调查失业率为 95.3%，分值即为 10 分。

6.2 更高质量就业分类指数计算模型

更高质量就业分类指数计算即各项一级指标的分值计算，当一级指标由二级指标构成时使

用加法计算得到，指标分值按公式（1）计算：

Qi= �=1
� �ij� ……………………………………（1）

式中：

Qi ——第 i个一级指标分值；

Qij ——第 i个一级指标下的第 j个二级指标分值。

6.3 企业创新影响力综合指数计算模型

更高质量就业综合指数由各项一级指数相加的总和计算而得，综合指数按公式（2）计算：

Q= i=1
� �i� ……………………………………（2）

式中：

Q ——更高质量就业综合指数；

Qi ——第 i个一级指标分值。

7 评价方法

7.1 评价总体要求

7.1.1 依据本标准文件开展更高质量就业评价时，区级或街道牵头部门需组织专门的评价小

组执行具体工作，并需有资质的评审员组成。

7.1.2 评价过程宜有实施计划，计划应包括对充分就业、平等就业、稳定就业等不同层面的

调查和评分，得出综合性的评价结果。

7.1.3 评价时采用文件调查和现场调查的方式，包括查阅文件和记录、询问就业人员、观察

现场等。

7.2 评价程序

更高质量就业评价过程应包含以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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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声明评价目的：通过综合的分析对评价对象的就业状况及其结果进行评价和论断，以促

进评价对象就业质量的提高、就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b) 界定评价对象类型：识别评价对象类型，界定其区域范围；

c) 厘清影响更高质量就业评价的指标体系：确定更高质量就业评价指标体系，结合评价对

象的实际情况，根据各项指标的具体测量及计算方法确定评价对象的更高质量就业指标的分数；

d) 制定评价数据和信息的采集方案并采集信息：评价人员需根据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制定

详细的评估数据和信息采集方案，信息的来源可包括评价对象和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数据等，充

分评估所使用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一致性和充分性，确保开展评价所使用的信息真实有效；

选择适宜方法进行评价，可依据评价对象类型，使用不同的具体方法开展更高质量就业评价活

动；

e) 出具评价结果报告：评价活动结束后，应向评价对象出具评价结果报告。

7.3 评价报告

7.3.1 更高质量就业评价报告应由基本信息、更高质量就业概要、评价内容与分值、差距分

析、审核文件、评价结论六部分组成。

7.3.2 基本信息应包括评价对象的名称、评价日期、评价人员及其资质证明等信息。

7.3.3 更高质量就业概要应包括评价对象的基础信息以及就业状况等能够说明更高质量就业

的信息。

7.3.4 区级评价内容和分值应包含 10 项一级指标，分别是充分就业、创业就业、平等就业、

稳定就业、素质就业、体面就业、和谐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水平、财政支持、就业基础工作，

和这 10 项一级指标下的 22 项二级指标。

7.3.5 街道评价内容和分值应包含 8 项一级指标，分别是充分就业、创业就业、平等就业、稳

定就业、体面就业、和谐劳动关系、就业服务、就业服务综合评价，和这 8 项一级指标下的

16 项二级指标。

7.3.6 差距分析应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评价对象存在的差距进行说明，并提出需改

进的具体建议。

7.3.7 评价结论应根据第 8 章中的要求给出更高质量就业评价的最终结论。

8 评价结果

8.1 街道“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评价结果

在调查失业率、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占比等 3 项核

心指标均实现达标后，所有 16 项二级评估指标计算综合评分在 95 分（含 95 分）以上，评级

为 A+。

在调查失业率、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占比等 3 项核

心指标均实现达标后，所有 16 项二级评估指标计算综合评分在 90 分（含 90 分）以上且不足

95 分，评级为 A。

8.2 区级“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评价结果

在调查失业率、职业技能人才占比、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企业劳动合同签

订率等 4 项核心指标均实现达标后，所有 22 项二级评估指标计算综合评分在 95 分（含 95 分）

以上，评级为 A+。

在调查失业率、职业技能人才占比、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企业劳动合同签

订率等 4 项核心指标均实现达标后，所有 22 项二级评估指标计算综合评分在 90 分（含 90 分）

以上且不足 95 分，评级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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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街道“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及计算方法 分值 目标值 数据来源

充分就业

（5分）

调查失业

（%）

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人数/（调查失业

人数+调查就业人数）×100%；完成目标

值记 5分。

5 ＜4.7%

各街道，社会保

障局，社会保险

管理中心，第三

方机构

创业就业

（10分）

B1创业带

动就业人数

（人）

指当年净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市

场主体带动就业人数；分数=完成值/目

标值×10，最高记 10 分。

10 区级目标

街道，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第三方

机构

平等就业

（10分）

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

率（%）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当年就业困难

人员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员总数

×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5，最高

记 5分。

5 95% 各街道

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就业

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当年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就业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总

数×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5，最

高记 5分。

5 95% 各街道

稳定就业

（15分）

单位就业率

（%）

单位就业率=就业类型为单位就业的人员

总数/就业人员总数×100%；分数=完成

值/目标值×15，最高记 15 分。

15 70% 各街道

体面就业

（15分）

城镇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

（元）

计算方式为城镇私营单位劳动总报酬/城

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人数；完成目

标值记 7分。

7

市上年度

全口径城

镇单位就

业人员平

均工资

各街道，市场监

管局，第三方机

构

就业满意

（%）

由满意度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分数=完成

值/目标值×8，最高记 8分。
8 85%

各街道，第三方

机构

和谐劳动关

系（15

分）

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成功

率（%）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成功数量/劳动争议调解总数

×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5，最高

记 5分。

5 60% 各街道

劳动关系和

谐企业创建

占比（%）

规模以上企业年度创建比例=当年度辖区

规模以上企业创建成功数量/当年度辖区

规模以上企业总数×100%

10 60% 各街道

就业服务

（15分）

城镇新增就

业人数

（人）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累计新就业人

数-自然减员人数-单位就业未参保人

数；分数=完成值/目标值×4，最高记 4

分。

4 区级目标 各街道

G2 职业介

绍成功人数

（人）

指企业吸纳求职人员情况；分数=完成值

/目标值×4，最高记 4分。
4 区级目标 各街道

职业培训完

成情况

1.街道完成区级下达的职业培训人数，

其中街道组织培训人数应达到下达目标

数的 80%以上，记 5分；

2.完成数超过目标数的，每多完成 1%，

加 0.1 分，加满 1分为止；

3.登记失业人员培训结束 3个月后，就

业率达 10%记 1 分。

7 区级目标 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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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体系表（续）

就业服务

综合评价

（15 分）

就业服务成

效综合评价

1.完成区级每年下达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

业人数、城镇登记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

发布用工信息条数、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量、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等 5项目标任务记 3分，

每项目标任务未完成扣减 1分，扣满 3分为

止；

2.服务平台建设完善，办事指引、办事窗

口、设施设备、服务意识等方面均符合标准

化建设记 1分；

3. 为失业人员（无劳动能力、有不可抗原

因无法工作的人员除外）提供 6次以上就业

服务记 1分。

5 5 分

各街道，社

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

就业信息化

综合评价

1.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信息全部登记入系统记

1分；

2.常住人口人力资源台账差错率应控制在 5%

以内，差错率超过 5%的，每上升 1%，扣减

0.5 分，扣满 2分为止；

3.开展互联网+就业平台建设记 2 分。

5 5 分

各街道，社

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

就业工作表

彰宣传

1.获奖表彰情况，街道自创建验收近 2年获

得区级以上就业工作有关的奖项或表彰，区

级记 0.2 分，市级记 0.5 分，国家级及以上

记 1分；

2.就业工作宣传情况，街道自创建验收近 1

年，在各类刊物发表文章，区级记 0.1 分，

市级以上记 0.2 分，国家级媒体采用记 0.3

分（同一内容按最高级别计分）；

以上两项记满 3分为止。

3 3 分

各街道，社

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

就业工作创

新有成效

1.重庆范围内的首创型创新记 2分；

2.经认定，有自己创新特色的综合型项目记

0.5 分，单一型项目记 0.2 分。

2 2 分

各街道，社

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

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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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区级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体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及计算方法 分值 目标值 数据来源

充分就业(10 分)
调查失业率

（%）

调查失业率=调查失业人数/（调查

失业人数+调查就业人数）

×100%；完成目标值记 10 分。

10 ＜4.7%

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理

中心，第三方

中介机构

创业就业(5 分)

新增个私市

场主体

（户）

指当年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市场主体户数，分数=完成值/目标

值×2.5，最高记 2.5 分。

2.5 10000 市场监管局

创业带动就

业人数

（人）

指当年净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市场主体带动就业人数；以抽样

调查为准；分数=完成值/目标值×

2.5，最高记 2.5 分。

2.5 40000

市场监管局，

第三方中介机

构

平等就业(5 分)

城镇就业困

难人员就业

率（%）

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当年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就业困难人

员总数×100%，分数=完成值/目标

值×2，最高记 2分。

2 95%

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理

中心

城镇登记失

业人员就业

率（%）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率=当年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人数/城镇登

记失业人员总数×100%；分数=完

成值/目标值×2，最高记 2 分。

2 95%

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理

中心

高校毕业生

就业率（%）

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实现就业人

数+就业准备人数）/（总数-联系

不上、升学、出国、参军入伍人

数）×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

×1，最高记 1分 。

1 95%

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理

中心

稳定就业(12 分)

单位就业率

（%）

单位就业率=就业类型为单位就业

的人员总数/就业人员总数

×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

6，最高记 6分。

6 70%

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理

中心

个人身份参

加职工养老

保险连续缴

费满 1年以

上比率（%）

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连续缴

费满 1 年以上比率=个人身份参加

职工养老保险连续缴费满 1 年以上

人数/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

人数×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

×6，最高记 6分。

6 65%
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中心

素质就业(12 分)
职业技能人

才占比（%）

职业技能人才占比=技能劳动者人

数/就业人员人数×100%；完成目

标值记 6 分。

6 30%

社会保障局，

社会保险管理

中心，第三方

中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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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体系表（续一）

高级职业技能

人才占比

（%）

高级职业技能人才占比=具有高级职

业技能的人才数/具有职业技能的人

才数×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

6，最高记 6分。

6 35%

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

险管理中

心，第三方

中介机构

体面就业(16

分)

城镇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元）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城镇私营单位劳动总报酬/城镇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人数；完成目标值

记 10 分。

10

我市上年

度城镇单

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

资

市场监管

局，第三方

中介机构

就业满意度

（%）

根据就业人员满意度抽样调查数据综

合计算；分数=完成值/目标值×6，

最高记 6 分。

6 85%

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

险管理中

心，第三方

中介机构

和谐劳动关

系(10 分)

企业劳动合同

签订率（%）

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已签订劳动合

同的企业总数/企业总数×100%；分

数=完成值/目标值×2.5，最高记

2.5 分。

2.5 95%

社会保障

局，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

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成功率

（%）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成功数量/劳动争议调解总

数×100%；分数=完成值/目标值×

2.5，最高记 2.5 分。

2.5 60%

社会保障

局，劳动监

察大队

劳动关系和谐

企业创建占比

（%）

规模以上企业年度创建比例=当年度

辖区规模以上企业创建成功数量/当

年度辖区规模以上企业总数×100%；

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

比例不低于 60%，记 5分。

5 60%

社会保障

局，劳动保

障监察大队

社会保障水

平(5 分)

城乡养老保险

参保率（%）

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城乡养老保险

参保缴费人数/新区 8个街道常住人

口人数；分数=完成值/目标值×

2.5，最高记 2.5 分。

2.5 95%

社会保障

局，公安分

局，社会保

险中心

城乡医疗保险

参保率（%）

城乡医疗保险参保率=城乡医疗保险

参保率=城乡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数/

新区 8 个街道常住人口人数；分数=

完成值/目标值×2.5，最高记 2.5

分。

2.5 95%

社会保障

局，公安分

局，社会保

险中心

财政支持(5

分)

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占预算

支出比重

（%）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预算支出比重

=当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区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100%；分数=完成值/

目标值×5，最高记 5分。

5 6%
财政局、社

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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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基础工

作(20 分)

平台及队伍建

设综合评价

1.就业工作流程科学化、精简化记 2

分；

2.就业服务信息化，含辖区内户籍劳

动年龄人口信息全部录入系统、辖区

内常住人口人力资源基本信息动态更

新、开展互联网+就业信息化平台建

设，记 3 分。

5 4 分

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

险管理中心

区级更高质量就业评估指标体系表（续二）

就业基础工

作(20

分)L10

平台及队伍建

设综合评价

1.就业工作流程科学化、精简化记 2

分；

2.就业服务信息化，含辖区内户籍劳

动年龄人口信息全部录入系统、辖区

内常住人口人力资源基本信息动态更

新、开展互联网+就业信息化平台建

设，记 3 分。

5 4 分

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

险管理中心

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人）

指报告期内城镇累计新就业人数减去

累计自然减员人数和单位就业未参保

人数；分数=完成值/目标值×5，最

高记 5 分。

5 市级目标

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

险管理中心

职业介绍成功

人数（人）

指企业吸纳求职人员情况；分数=完

成值/目标值×5，最高记 5 分。
5 市级目标

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

险管理中心

职业培训人数

比（%）

计算方式为当年各种职业培训总人数

/当年市级目标总人数×100%；分数=

完成值/目标值×5，最高记 5 分。

5 105%

社会保障

局，社会保

险管理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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